附件：

松山新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

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一、组成人员

组  长：缪徵阁    区党工委副书记、管委会主任
副组长：刘海成    区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

成  员：李  华    区工管委办公室主任 

王俊江    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

才利军    区经济发展局局长

勾庆宏    自然资源局松山分局局长

黄  丹    区组织工作部副部长

张  鹏    区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
李冬青    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局长

赵宏岩    区社会事业发展局党委书记

祖喜明    区环境保护管理局局长

高柏德   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

杨春光   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孙大可    区财政局副局长

史剑峰   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刘  妍    区行政审批局局长

王  玲   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县级调研员

陈德新    区高新技术产业运行管理局局长

张  莹   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

赵  衡    凌南街道党工委书记

刘  磊    松山街道党工委书记

何  涛    巧鸟办事处党工委书记

董大明    市果树农场场长

张  晗    区软环境办公室科员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软环境办，负责日常工作。办公室主任由区审批局局长刘妍兼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区经发局副局长卢莹莹、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徐朝辉、区公用事业管理局张鹏担任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组织领导全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，研究制定全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政策措施，协调解决实施中的重大问题，指导督促各街道办事处、各部门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各项政策措施，确保改革任务圆满完成。



